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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勤从学校毕业后就一
直在本市的一家国企工作。去
年，苏勤应聘到一家新单位工
作。新单位是本市几家知名婚
庆公司的供应服务商，实行的
是以月为周期的综合工时制，
每到周六、周日和国定假期每
天都会工作 12 小时，虽然国定
假日单位会正常支付加班工
资，但过去的半年内，每个周
六和周日单位只是按照正常
出勤的标准支付工资。对此，
苏勤十分不理解，觉得单位没

有支付加班工资，侵害了她的
权益。单位人事回复苏勤：她
每个月月内总实际工作时间
与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持平，
如果超时单位会按照 150%的
标准支付加班工资，国定假日
也会按照 300%的标准支付加
班工资，单位的做法没有任何
问题。

请问：单位的做法是否正确？
分析：正确；实行月为周期

的综合工时制，在一个月的周
期内，实际工作时间总数不超

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总数，只
是其中的某天工作超过8小时
或某周超过40小时，不算加班。
苏勤从事的行业比较特殊，因
为大多数客户都会选择在周末
和假期举办婚礼，苏勤所在公
司恰巧又是提供婚庆服务的，
所以只能在周末和假期安排她
上班，平时安排她休息，只要不
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即
可。苏勤认为只要周末上班，单
位就应该支付加班工资的理解
是不正确的。

【案情简介】
女员工王某在上海某电商平

台公司担任采购工作，其平日工
作强度较高，每天的工作时长均
超过8小时以上。2020年6月1日，
王某发现其已怀身孕，遂向公司
提出每天 8 小时的工作作息，但
遭到拒绝，王某无奈只能继续坚
持。2021年1月1日，王某怀胎已
满 7 个月以上，王某正式向公司
提出，拒绝公司安排的任何延时
加班。公司方则认为，王某在入职
时签署过承诺书，同意公司安排
的任何加班，现王某违背承诺，
无法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系其
个人原因导致，故公司于2021年
1月5日，以王某不胜任工作为由
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王某遂向仲
裁委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双方的
劳动关系。

【争议焦点】
对于怀孕的女职工能否拒绝

加班安排？公司提出不胜任的解
除理由是否成立？

【裁决结果】
根据《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

护办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劳动合同法》之相关规定，对
于王某的申请请求，予以支持。公
司应自解除之日起与王某恢复劳
动关系。

【案件评析】
根据有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

安排“三期”女职工加班。目的是为
了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减少和
解决女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因生
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其健
康，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上海
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中详细规
定了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

等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对妊娠期的女
职工，不应延长其劳动时间。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六条规定，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
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
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
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九条规定，对哺乳未满 1 周岁
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
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从上述规定可见，用人单位
不得安排妊娠期和哺乳期女职工
延时加班或安排夜班劳动的规定
属于法律禁止性规范。对于禁止性
规范，双方当事人均不得通过协商
的方式处置。不论女职工是否自
愿，用人单位均不得安排其加班或
夜班工作。笔者认为，之所以对“三
期”女职工设定上述禁止条款，是
出于对女职工健康生育的保护，排
除因工作压力对其影响，而女职工
是不能以牺牲个人身体作为代价，
从而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这
个角度看，女职工不能对其生育
期间的休息权予以任意处分。

本案中，虽王某与公司私下
签署了关于加班承诺的协议书，
但公司安排孕期的王某加班，系
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协议
书内容当属无效。公司以王某承
诺接受加班为由作为抗辩理由，
显然缺乏依据。王某无法完成原
强度的工作任务，系因其孕期的
生理特点导致，该情形会因生育
过程的转变而消失，并非永久性
无法恢复，亦非其本人故意为之，
公司若认为王某无法胜任工作可
以对其换岗，但公司不能以无过

失性原因对其予以辞退。
当然实践中，有不少用人单

位在知道法律规定不能随意解除
之后，就通过增加工作量、加班等，
让怀孕女职工迫于无奈自己离职。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用人单位违法
安排孕期职工加班将面临行政处
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用
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按照受侵
害的劳动者每人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
（三）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

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或者孕期禁忌从事的
劳动的；

（四）安排怀孕7个月以上的
女职工夜班劳动或者延长其工作
时间的；

……
（六）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满

1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国家规定
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
者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
以及延长其工作时间或者安排其
夜班劳动的。

此外，如果安排夜班或加班
工作而给“三期”女职工造成损
害的，用人单位还应承担民事损
害赔偿责任。 （金晶）

【案例分析】

三期女职工拒绝加班，能否视为其不胜任工作？

【基本案情】
自2021年8月起，小张经本市

某职校统一安排，进入某外贸公司
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实习活动。实习
期间，小张跟随公司业务部门从事
市场推广、策划执行等工作。

9 月中旬，业务部李经理告
知小张，中秋节需前往公司与同
事一起完成宣传资料的赶制工
作。接到通知后，小张当即表示其
属于实习生，有权拒绝公司的加
班安排。但李经理却认为，年轻人
要肯吃苦、多奉献，并建议其认真
考虑一下。

对此，小张持有的观点是否
正确呢？

【争议焦点】
用人单位可否安排实习生加班？
【分析点评】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两部门联合发布了
10个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
案例，引发了较大的关注和热议。

通常而言，加班是指用人单
位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安排劳
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并提供额外劳
动。对于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劳
动者，一般每天工作不超过 8 个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

小时。倘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超出上述制度性工作时间，则构
成加班。那么，实习生是否参照执
行呢？

对此，我们要先厘清用人单
位与实习生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
系。建立劳动关系的双方应符合
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小张的身
份是由学校统一安排参加实习活
动的学生，而学生以完成学业为
主要任务，并不是以打工获取劳
动报酬为生。因小张不属于劳动
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所以说，小张
与外贸公司并未建立劳动关系。

事实上，实习岗位一般以临
时性、辅助性为主，用人单位安排
实习生加班既无必要，原则上也
是受到禁止的。2001年4月4日，
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三
部门发布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单
位接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综
合实习活动的通知》第三条规定，

“本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对学生
的综合实习时间要严格按照教学
计划规定执行，一般不得超过一
个学期……学生实习时间每周
30小时，每天不超过6小时，每周

休息 2 天。”2016 年 4 月 11 日，教
育部等五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十六条也作
出规定，“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
有特殊要求，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备案的实习安排外，学生跟岗和
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遵守
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
规定，并不得有以下情形：……
（二） 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
习；（三）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上述两份通知从实习生的工作时
间和休息休假的两方面，已对于
实习生可否加班的问题作出了明
确规定。回到本案中，因小张属于
实习生身份，其拒绝外贸公司在
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安排确有
依据。

通过实习获得专业知识和实
践经验，是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的
重要方式，职业学校的实习安排
也是落实教学培养的需要。而实
习内容及三方权利义务应由实习
单位、学校和学生共同遵守。此
外，相对于如今比较普遍的在校
学生自主实习，也应参照上述实
习生加班的规定执行，我们倡导
双方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履行各
自的权利义务。 （顾松林）

【案例分析】

用人单位可否安排实习生加班？

综合工时制员工周末加班，需要支付加班费吗？

















 


